德國企業與工會間勞動條件協商機制、工會組織、政府就業服務等業務之實務運作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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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考察係為瞭解德國企業與工會之間，有關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協商機制、工會組織、政府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等業務之實務運作等議題。考察期間為101年6月24日至7月1日，考察之對象包括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德國金屬產業工會，及我國駐德國代表處慕尼黑與法蘭克福辦事處等。
在地方勞動力市場就業服務方面，慕尼黑為國際化都市，其失業率維持4%上下，在全德國各大城市為最低。基此，本次參訪首先選定慕尼黑市作為主要地點，以收與本市比較及標竿學習之效；該地除一般勞動力市場服務外，對長期失業者、婦女、青年及新移民等特定對象之就業服務有十分完整的協助措施。在國家勞動力市場就業政策方面，德國聯邦勞動總署係一行政法人式的獨立機構，執行德國的就業服務業務，並設有研究機構辦理就業市場之研究與統計。在全國性工會組織方面，德國總工會已經跳脫了一般的工會組織及勞工權益事務，針對社會福利國家的未來、移民與社會的整合等議題，也表述了工會陣營的看法與努力的方向。在產業工會爭取勞動條件變更議題方面，工會在團體協約協商過程採取了務實的作法，設有經濟政策部門針對勞動力供需、產業利潤等事項，先進行研究分析。凡此種種，對我國相關單位均具參考價值。
本次參訪由本局張基煜副局長率同江明志科長及何洪丞專員，赴德國慕尼黑及法蘭克福進行考察訪問，冀透過出國實地考察方式進行比較研究，引介西方先進國家相關協商制度、政府就業服務實務運作及其最新發展，供國內各界先進參考，俾提昇本市，乃至我國工會輔導及就業服務相關工作之品質，期能收標竿學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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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考察目的
一、考察對象
藉由考察德國之國家就業促進政策與措施、地區性就業服務實施現況，作為本市未來就業服務業務施政借鏡；並透過考察德國總工會、產業工會的實際運作及罷工等爭議行為之實施態樣，以作為本市未來輔導工會運作參考；考察德國工會良好典範，亦可供本市工會衡酌改進之參考，以提升工會實力，促進勞工福祉。
本次考察單位選擇與主要考察目的：
（一）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
慕尼黑是國際性質都市，整個都會區人口約268餘萬人，與本市相仿。該區2011年的失業率是3.6%，是全德國最低的都會區。該數字即使以我國來看都是相當低，而相較於德國全國平均7%的失業率，其成就更是令人艷羨。藉由考察其就業促進業務的具體作為，讓本市就業服務的業務有標竿學習的效果。
（二）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
德國由「聯邦勞動總署」負責執行Job Center，並實際辦理失業給付事務。總署在各地設有176個分處就近服務勞工，因分處係聯邦勞動總署派出單位而非獨立機構，故考察分處即可對德國聯邦就業服務業務之全貌，有完整的認識；而慕尼黑分處又是176分處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實地考察亦可瞭解提供服務的具體實況。
（三）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
為瞭解德國聯合組織的任務及運作實務，並釐清總工會、產業工會、員工代表會三者的角色功能之區別，爰安排參訪德國總工會。總工會於德國全區共設有9個分部，其中巴伐利亞分部位於慕尼黑，乃就近擇其參訪，避免行程無謂之交通時間浪費。
（四）德國金屬工會
德國金屬工會是德國最大的工會組織，並甫於101年5月19日達成4.3%調薪的團體協約
，安排參訪主要為瞭解團體協約之洽商實務及罷工實施的議決程序，另希望就本市工會關心的防止搭便車、雇主代扣會費、聯合組織會費繳納等問題，求取德國經驗以資參考。
二、行程規劃
	編號
	參訪時間
	受訪機關
	受訪人員

	1
	101/06/25 （一）
07:30
	駐德國代表處駐法蘭克福辦事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üro 

Frankfurt am Main
	1. 許聰明處長

2. 杜建榮組長

	2
	101/06/25 （一）
14:50
	駐德國代表處駐慕尼黑辦事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üro 
Munchen
	1. 鄭兆元處長
2. 陳昌霖組長
3. 徐柏松組長

	3
	101/06/26 （二）
10:00
	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
City of Munich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 外貿組長Rita Muller-Roider女士

2. 研究員 Anneliese Durst 女士

	4
	101/06/27

（三）
10:00
	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Munchen
	副處長

Ulrike Sommer女士


	
	100/06/27
（三）

18:00
	駐德國代表處駐法蘭克福辦事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üro 

Frankfurt am Main
	1. 許聰明處長

2. 杜建榮組長

	5
	100/06/28

（四）
10:30
	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DGB) Bezirk Bayern
	政策研究員

Ludwig Maier 先生



	6
	100/06/29

（五）
10:00
	德國金屬工會
Industriegewerkschaft Metall 
(IG Metall)
	政策與社會議題研究員

Martin Krämer 先生


三、感謝
本次考察承蒙我國外交部駐德國代表處慕尼黑辦事處鄭兆元處長、陳昌霖組長、徐柏松組長；法蘭克福辦事處許聰明處長、杜建榮組長等鼎力相助及熱情接待。其中尤以本次其中兩處參訪單位，位於慕尼黑之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和位於法蘭克福之德國金屬工會，並非政府機構，而係獨立之工會組織，本局考察團成員根據我國工會發展現況擬具亟欲考察之問題，有賴於辦事處執事人員遞交並積極聯繫，使本次考察順利獲其首肯，且積極參與考察時之熱烈分享與討論，特此致上由衷謝忱。
此外，本團於法蘭克福考察德國金屬工會時，邀請目前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之邱羽凡律師擔任翻譯，囿於參訪時間有限，參訪當日部分問題未能充分獲得解答，蒙邱律師協助於101年7月30日再次進行補充訪問，使考察圓滿完成，併此申謝。

第二章  德國地方勞動力市場就業促進業務之考察
一、德國概況及地方自治制度概況
要瞭解慕尼黑市政府勞動與經濟發展局針對該地勞動力市場就業服務的政策與具體作為，首先必須釐清德國的政治體制，瞭解其地方自治的制度，進而認識「市政府」在德國的政治體制的位階與權限，輔以對德國基礎經濟情勢的認識，方可略窺其市政府的角色，從而對就業服務具體作為的考察，也才能發生與本市比較上的意義。Muller-Roider女士的接待，也是以德國政治體制的說明為開場。
德國全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首都柏林（Berlin）、人口：8,175萬1,602人、國土面積：35萬7,092平方公里（位於歐洲心臟地帶，東鄰波蘭、捷克，西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及法國，南界瑞士、奧地利，北至丹麥及波羅的海）、財政收支：2010年歲出1.1278兆歐元，歲入1.0196歐元
。德國2011年GDP為3.139兆美元，排名為全球第5大經濟國；同一年度我國的GDP為8,873億美元，排名全球第19。
在勞動力相關數據方面，根據德國經濟辦事處資料，2010年就業人口德國為4千零48萬人，我國則為1千零49萬人；該年德國失業率為7.70%，我國則為5.21%。

德國的憲政體制為一聯邦共和國，係由16個邦（Länder）：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巴伐利亞（Bayern）、柏林（Berlin）、布蘭登堡（Brandenburg）、布萊梅（Bremen）、漢堡（Hamburg）、黑森（Hessen）、梅克倫堡‐前波莫瑞（Mecklenburg-Vorpommern）、下薩克森（Niedersachsen）、北萊茵‐威斯伐倫（Nordrhein-Westfalen）、萊茵蘭‐伐爾茲（Rheinland-Pfalz）、薩爾蘭（Sarrland）、薩克森（Sachsen）、薩克森‐安哈特（Sachsen-Anhalt）、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及圖林根（Thüringen）所組成，其中柏林、布萊梅及漢堡為城市邦（Stadtstaat）。德國政府分為聯邦（Bund）、邦（Land）以及地方自治團體（Kommunen）三級。邦下有地方層級（kommunale Ebene）的地方自治團體，它不是邦政府的下屬行政單位，而是組成縣市（Kreisen）的自治政府。聯邦有參議院和眾議院，眾議員係由兩票制普選產生，聯邦係採內閣制。至於各邦部分，德國基本法並沒有規定各邦應該採行的憲政體制，大體上各邦採行的也是內閣制；同樣的，基本法也沒有規定地方自治團體的體制，慕尼黑市是採行內閣制。

二、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業務簡介

2011年巴伐利亞邦的人口1,253餘萬人，大慕尼黑區550萬人，慕尼黑周邊區則是268餘萬人，與臺北市相仿。相較於德國全國平均7%的失業率，巴伐利亞邦的失業率為3.8%是非常低的，而大慕尼黑區更是只有3.6%，是全德國最低的都會區域，這是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非常引以為傲的成就。
慕尼黑市政府設有社會局、教育運動局、勞動與經濟發展局等共11個部門；市政府要向市議會負責，不是聯邦政府或者邦政府，事實上三個層級的政府均有各自所應管轄事務的自主權，只能相互合作，不能相互干涉。而「就業」，原則上是屬於聯邦的職權，聯邦設有「聯邦勞動總署」來負責辦理德國勞工行政事宜，慕尼黑市勞動與經濟發展局不屬於聯邦勞動總署，而是隸屬於慕尼黑市政府。那麼勞動與經濟發展局在勞工行政上的角色為何？後續會有重點篇幅的分析。

慕尼黑市議會有80位議員，並組有相對應的委員會，來針對市政議題做規劃討論與監督。值得一提的是，慕尼黑市議員不是領固定薪水的，而是由政府補助其因擔任議員出席會議所導致的職務損失，損失補助的額度視原來工作的收入而定，所以每位議員所領的補助是不一樣的。這種十分具有兼職意味的議員報酬給付方式是否合宜，也一直是慕尼黑市在討論的議題，畢竟慕尼黑市區就有多達140萬的人口，也有許多人認為有專任的議員會是比較妥適的。
2011年慕尼黑市政府的預算大約是40億4,900萬歐元，社福預算與教育預算分別是第一與第二大支出項目。市政府也參與許多公用事業，在水、電等公用事業公司持有股份。舉例來說，慕尼黑國際機場就有23%的股份為慕尼黑市政府持有，聯邦與巴伐利亞邦也持有其他部分，該機場基本上算是個公有民營的機構。在德國，「電力」並非聯邦事務，慕尼黑市政府很深入的參與了該區域的電力事業，事實上市政府訂下了在2025年，達成慕尼黑區的電力完全來自替代或再生能源的目標。
而慕尼黑市政府勞動與經濟發展局在勞工行政上的角色與任務，基於聯邦、邦與地方各自有不同之任務執行，那麼勞動與經濟發展局主要的政策方向，就是奠基於在聯邦政策與地方特色間取得平衡。原則上，該局主要是處理失業超過1年的長期失業者，以及特定對象的就業促進工作，就業促進的方式包括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和多樣化的需求評估與輔導機制。
三、參訪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議題問答之整理
提問：聯邦與市政府間的就業促進業務如何分工？會不會產生資源重疊的問題？
說明：既然德國基本法規定聯邦、邦及地方間有自己不同的任務執行，那麼在就業促進業務上，各單位也應該是相輔相成而不是相互競爭的。就業促進首先登場的角色是聯邦，失業者先到聯邦勞動總署的job center做登記的動作，聯邦在1年的時間裡沒有完成處理的失業者，就由本局登場接續服務。本局如何提供服務呢？我先說一件事，我認為，就業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及其缺口，還是當地政府比較瞭解的。所以針對已經長期失業或者特定對象的就業，也就是在聯邦的job center、職業訓練、失業保險機制下仍然沒有辦法完成就業者，就由我們來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角色定位既然很明確，資源原則上是沒有重疊的可能的，舉例來說，失業者會向job center登記，這是聯邦的系統，失業保險與給付也是聯邦的事務，但是失業給付只有1年，我所說的本局負責失業1年以上失業者的就業促進工作即由此而來。其實講的更精確一點，失業超過了保險的期間，有可能就會落入社會救助的範疇，生活補助一個月大約356歐元左右，那是聯邦的資源，但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區域有不同的需求，像租金跟暖氣的補助，就是地方政府的資源。所以原則上不會發生資源重疊的問題。
最後補充一點，針對聯邦勞動總署未能完成服務的失業者，以及辦理一些特定對象的就業服務，這是本市的特色，德國其他城市未必有這樣的服務。市政府願意在這個事務投入資源，而我們也獲得了很好的回報，剛剛提到大慕尼黑區的失業率只有3.6%，是全德國最低的都會區域，放眼歐盟則更顯成就斐然。許多服務的提供不是法定事務，只有我們在做，自然沒有資源重疊的問題。
提問：失業1年以上，可以說是長期失業者，他們相對於短期性的摩擦性失業者，其重返職場之路的困難度有極大的差別，想請教貴局對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的具體作為？而此類民眾往往伴隨著就業意願降低的問題，貴局對其的需求評估機制為何？
說明：首先要針對每個個案，深入瞭解個案狀況，先解決個案長期失業的背景問題。長期失業者往往不是沒有職缺或工作技能不足而已，還伴隨著缺乏自信、身心不平衡的狀況，亟待整合性的重建服務。

例如個案有酗酒的習慣，那重返職場自然不大可能；又例如個案有子女、父母或親人照護的問題，恐怕也難就業。個案往往皆有相當棘手的生活情況，並伴隨著失去信心與絕望的態度，凡此種種是非常獨特而複雜。我們與社會福利組織合作，委託該等單位以其社會心理學或社會教育專業人士來做問題解決，從而開展需求評估。當然，除了一對一式的個案工作，也有小組團體，以團體動力來進行問題解決。接下來的階段我想就比較單純了，處理職業訓練加強職業技能，最後完成協助就業的目標。
提問：貴局尚服務那些特定對象？其就業促進業務的具體作為？
說明：本局把服務對象分為4個目標族群，首先是長期失業者，接下來是婦女、新移民以及青年。其實各種對象的就業促進作業流程都是一樣的，如同前述長期失業者的方法一般。我接下來針對各個對象分析其特色，我們就能理解在相同的標準作業流程中，不同的對象不同的關注焦點。
事實上，婦女這個族群的服務是本局目前最重要的議題。德國政府十分致力於生育率的提升與保障男女平等工作，我們有嬰兒出生前6週後8週的產假規定，也有育兒留職停薪津貼，有兒童教育金等等。重點在於，如果跟北歐國家比較就知道，我國聯邦主要採取的是金錢補助，有別與北歐國家廣設托兒所的方針。我們需要勞工，婦女是很優秀的勞動力，問題是婦女領取津貼後回家帶孩子，就離開勞動力市場了，導致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低迷。要不要改採多設育兒園的方式來提升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這是目前政策上吵的很凶的議題。由於涉及制度的深層變革，影響廣泛，短期內大概不會有結果。
對於青年人主要就是關注其升學與雙軌制職業訓練的成果。最後談到新移民，慕尼黑有36%的居民有移民背景，23%人口為外國人，整個慕尼黑有來自超過180個國家的人民，其中土耳其裔居首位，義大利跟奧地利居次，另外還有許多人口來自美國、英國、中國跟日本。新移民通常仍保有其傳統文化，在地文化與移民文化的調和，才有後續就業促進服務的可能。
第三章  德國國家勞動力市場就業促進業務之考察
一、聯邦勞動總署與慕尼黑分處簡介

「聯邦勞動總署」是公法人性質的獨立機構，署長由聯邦政府勞動暨社會部所任命，並由該單位監督計畫與預算。勞動暨社會部擬定政策制訂法令，定義失業、就業、失業補助額度與條件等事項，而由聯邦勞動總署來負責執行。例如，失業給付的發放標準、給付額度等事項由聯邦法律規定，而由聯邦勞動總署負責執行實際的給付行政事務。

聯邦勞動總署於德國全區設有10個分署，並有176個分處，還有660個地方服務站所。聯邦勞動總署及所屬各分支單位的任務簡而言之，就是「直接服務客戶」。客戶包括求職與求才者；而除了傳統的求職求才媒合，還包括像藝術家、高階管理者或高級技術人員等等專業人員的獵人頭式服務。此外，該署也設有研究機構，專責研究勞動力市場的現況與未來走向。

該署為自己訂下「化被動反應為主動服務」的行動綱領。
把聯邦勞動總署的服務依其形式再做區分，可分為「就業促進」與「給付行政」兩大類。就業促進包括1.就業服務、2.職業訓練體系之具體執行、3.協助勞工職涯發展、4.提供勞工就業諮詢服務。
「給付行政」除了「失業給付」外，尚包括「生活保障」的部分。失業給付的權力來源來自社會服務法第3條。就業保險的保險費率是薪資的3%，由勞工自薪資中提繳其中一半，雇主負責另一半，換句話說，勞工名目薪資的1.5%是提撥做就業保險的保費；就業保險的最高級距是年薪57,600歐元。失業給付的額度為投保薪資的60%，有未成年子女者則提升為67%；失業給付通常為1年，但中高齡失業者（55歲以上）最長可延長到2年。在失業給付的給付期間，自然有就業諮詢、就業媒合或職業訓練等服務的導入。
生活保障就是救濟金的發放，其法令依據是社會服務法的第2條。這個預算是來自於稅收，而不是來自保險。

本市參訪的慕尼黑分處，是聯邦勞動總署176個分處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分處。分處由員工代表、雇主代表及政府部門代表各4人，共12人組成「監督委員會」，監督分處的運作。事實上位於整個位於紐倫堡的聯邦勞動總署，亦是由員工代表、雇主代表及政府部門代表組成監督委員會監督機構的運作，只是規模較大，成員各7人，共21人。員工代表來自工會推派，雇主代表來自資方團體，官方代表則由相應層級的官方所推派。所以說聯邦勞動總署及其所屬單位是個行政法人室的獨立機構。
慕尼黑分處的任務就是直接受理服務，辦理職職業諮詢、及就業媒合等工作。該處的服務範圍是慕尼黑市及周邊區域，本區域人口為230萬人，其中就業人口100萬餘人，這中間包含部分「自營作業者」
，但自營作業者非服務對象。該區域的生產毛額占巴伐利亞邦的22%。分處按月向聯邦勞動總署及慕尼黑市政府報告業務執行情形，並報告區域的勞動力市場現況。分處處每年均制訂目標值，目標分為職業諮詢、就業媒合、顧客（指求職者與求才者）滿意等項目，年年檢討業務執行的成果。本次考察的接待人員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副處長Ulrike Sommer女士表示，協助每一個求職者順利完成就業，是該處員工最大的工作動力來源。

二、參訪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議題問答之整理
提問：就業促進的相關服務是貴單位的工作核心，近年來失業率的狀況如何？並請分享貴單位降低失業率的具體措施。
說明：首先說明近年的失業率變化狀況：2005年本區域的失業率是7.2%，爾後逐年下降，雖然2009年有略微上升，但長期仍維持下降的趨勢，2011年的失業率降至4.2%，此數據是2005失業率計算方式重新定義以來最低的。分析慕尼黑周邊區域的失業給付支出也可看得出來，2009年支出規模有10億1800萬歐元，到了2011年只有6億9500萬歐元。補充說明一點，這目前約4.2%的失業者中，其中有44.2%在領失業給付的階段，另55.8%失業期已超出給付期間，落入生活保障也就是領救濟金的階段。

談到降低失業率的具體措施，要先了解一個事實狀況：失業者有極大的部分，是沒有受過職訓教育或尚未完成職訓教育的。所以不管是針對青年人或新移民，統計勞動力市場需求及給予職業訓練無疑是最重要的。
聯邦勞動總署對全德國的勞動力市場供需狀況有十分詳盡的統計，舉個例子來說，對醫療人才的需求就有做統計，並從中發現舊西德區普遍都很缺乏這類人才，根據這些統計職業訓練就能決定重點課程與方向。

至於職業訓練部分，2011年有8,623人到本處進行就業諮詢，其中2,341人為外國籍。有950人目前正在進行職業訓練中，本區全年投入職業訓練的預算是2千2百萬元。德國職業訓練是雙軌制，訓練期間一般為3年，同時在學校上課與工作單位實習，領有薪資，但當然跟正式員工的薪資不同。不過，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目前德國的職業訓練量能是高於需求的，換句話說職訓的機會比人多，光在本處負責的區域就有1,350個空缺。其實連就業機會也比需求多，今年5月有超過4800個就業機會缺額。這在德國是個亟待解決的時事議題，主要的原因來自許多年輕人連基礎學業都尚未完成，或者青年人缺乏進入職業訓練的意願等等，例如像IT產業開出需要高中學歷的職訓需求，但高中學生想進入大學，那就會產生缺口。尤其還有一個很根源的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德國目前有人口老化及整體人口數減少的問題，現在年齡40到50歲的人是德國人口的高峰群，這群人大約在15年後會開始慢慢離開職場，屆時德國勞動力減少的所產生的危機將非常非常險峻。
最後必須補充的是，我們的協助措施還包括雇主。就業保險由雇主及勞工各自繳付一半的保費，其的給付項目也不只失業給付，還包括雇主經營困難或破產重整時的工資支付，是支付而非墊償。例如前兩年經濟危機時，BMW就有向我們申請工資支付。我簡單說一下整個聯邦的支付規模，2011年聯邦的生活保障項目支出是347億，其中慕尼黑分處這裡生活保障支出是則為5億1千7百萬，另外，慕尼黑分處的保險部分給付金額是3億5千萬。

提問：貴單位是否有短期性的進用補助計畫或相關就業措施？

說明：本區的就業率（或者說失業率）與季節有關係，冬季時節，工作機會較少，並集中在短期性或補充性質的工作上，所以失業率也比較高，不過同時冬季也是本處工作的旺季，2012年1月接受本處就業的人數是1萬8千2百人左右，但今年到了5月則降為1萬3千5百人左右。
提問：貴單位是否針對就業相對較困難的特定對象，有特別的就業促進措施？
說明：我先從統計上來說明我們關注的特定對象。首先是性別，2011年本區的就業人口數是104萬人，其中53%為男性，47%為女性；以全職工作來看，有60%是男性，40%是女性；而部分工時工作，22%是男性，78%是女性。這是非常懸殊的比率，顯示在本區性別仍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再看到外籍就業人口的部分。外籍就業人口有56%是男性，44%是女性。本區外籍就業人口來自160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勞工人數前5名是土耳其、克羅埃西亞、義大利、奧地利及希臘。我們還有分析成長的狀況，2010至2011年間成長最迅速的外籍就業人口前5名則依序為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及匈牙利。外籍就業人口藉由適當的職業訓練，是促進就業的適當措施。目前在進行職業訓練的的年輕人，只有73%是德國籍，而有15%來自土耳其，其餘比例來自義大利、波士尼亞、奧地利和其他地方。

針對中高齡就業措施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貴團來訪的時間是6月底，5月份的資料剛好可以做補充報告，本區在今年5月份25歲以下的青年人口失業率是2.6%，真是令人十分開心；但55歲以上中高齡失業者失業率有5.7%，相對就嚴峻了。我們設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中高齡失業者的就業促進工作，對中高齡失業者也有雇用補助，除此之外，還有非現金的鼓勵措施，像我們有辦理進行雇用中高齡勞工績優企業進行評比與表揚。

第四章  德國總工會之考察
一、德國總工會簡介

    德國總工會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簡稱DGB，以下均以此稱之），字義上的意思是「德國工會聯盟」，轉換成我國工會法上的意義，可以翻譯為「德國總工會」。DGB旗下有8大產業工會，該會沒有個人會員，都是團體會員。8大產業工會分別是：

1. IG Bauen-Agrar-Umwelt：IG是中文「產業」的簡稱，農業、建築、環境工會。

2. IG Bergbau, Chemic, Energie：化學、能源、礦業工會。

3. Gew.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Gew.是工會的簡寫，教育產業工會，會員尚包括幼兒員的保姆老師。

4. IG Metall：金屬產業工會。金屬是一開始組織的名稱，現在已由金屬擴大到木材、塑料、紡織等產業。會員人數224萬人，排除與政黨或國家有關工會，金屬工會是全世界最大的工會。

5. Gew. Nahrung-Genuss-Gaststatten：餐飲及營養業工會。煙草、酒類等也屬此工會範疇。

6. Gew. der Polizei：警察工會。

7. EVG：鐵路運輸工會。德國另有「火車司機員工會」，也十分活躍，該工會不屬於此工會。

8. ver.di：服務業產業工會，結合郵政、公部門及公營事業單位等工會組成。會員人數209萬人，是德國第二大工會。

DGB把全國分成9個區，例如DGB黑森、DGB巴伐利亞...等。舉DGB巴伐利亞為例，DGB旗下的產業工會在本區合計有會員人數80萬人；DGB在巴伐利亞邦各地設有工會支會，當然各支會的規模，根據該地產業狀況會有所不同。

Maier把DGB的任務分為7大項目：

1. 宣傳、示威、抗議等意見表達動員。

2. 對工作權保障的立法行動。

3. 勞工教育。DGB會為員工代表會及工會信任人
開設勞工教育課程，對於員工代表會的重點課程是企業組織法等相關法令以及協商技術；對於工會信任人的重點課程是工運史以及工運本質等。Maier很自豪的表示，企業員工甚至有人是為了想聽開給工會信任人的課程而加入工會。

4. 勞工政策倡導。

5. 團體間的合作。例如與教會、環保等團體，在某些公共事務上有共同關心的議題，就會有團體間的合作。

6. 公務員的照顧。雖然可以組織工會，但德國公務員不可以罷工，所以為公務員的權益保障的協助與適時發聲，也是DGB的任務之一。

7. 社會保險制度監督。德國有醫療保險、就業保險、退休保險等三大社會保險，DGB在這三個保險的監督委員會都有席次，但是不支領報酬。
DGB由旗下8大工會推選代表，組成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交由理事會的來推動執行。理事會有5位理事，其中一位是工會主席，理事由會員代表選舉，代表席次根據會員工會會員數目的不同而有差異，每4年選舉一次。每位理事皆有不同的負責事務，有點像公司裡擔任經理人業務的董事，而不是獨立董事；現任主席來自原郵政工會（服務業工會）。
DGB是代表勞工的組織，在1996年的大會上通過了新綱領（neues DGB-Grundsatzprogramm），對十大領域（邁向社會國度之路、社會福利國的未來、經濟的形成、勞動的未來、放眼未來的教育、婦女的解放、歐洲的合作、移民與社會的整合、環境/和平/發展、工會作為勞動者利益代表的未來）表述了工會陣營的看法與努力的方向。雖然接觸了廣泛的社會議題，但DGB與政黨沒有任何關連性，只是有時會為了某項目標，與某些政黨合作。
DGB每年的預算規模大約是1億5千萬歐元。就工會財務用途部分，組織運作及政策項目支出占預算的60%，法律服務或訴訟補助占40%；另一種分類法，70%是人事費用支出，30%是庶務費用支出。

就工會的財務來源部分，Ludwig Maier先生表示，一般來說，受雇者繳納其稅前薪水的1%為工會會費；學生或已經退休者繳納較少，通常是1個月2或2.5歐元；DGB旗下的8大產業工會，繳納他們各自會費收入的12%給DGB，這就是DGB的主要經費來源。此外，德國企業的「監事會」
由勞資雙方組成，在12人監事會的情況下，其中6人為資方，另外6人為勞方，這個例子裡6位勞方代表裡，會有2人是工會代表，這兩人參加監事會的酬勞也會上繳給工會。Maier強調，工會完全仰賴會費收入運作，算是非營利機構，沒有從事任何營利行為。
二、參訪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議題之整理一（員工代表會
部分）
    德國「員工代表會」組織狀況近似我國結合同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位之「企業工會」，但其所享有之權利有相當大的差別，法令依據亦完全不同。認識德國工會的功能與運作實務，首要認識德國員工代表會並區辨其與工會之分工。Ludwig Maier先生由此開始其簡報，摘錄如下：
德國「員工代表會」Betriebsrat，是依「企業組織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法定應組織的。其經費來源係由雇主支付。員工選出代表組織員工代表會，其任務是與雇主「共同決定」，這點我後續再說明。另外，員工代表會也常有與工會合作的事務，例如訊息交換。有時根據特定任務，設有一些小組，例如婦女、身心障礙等等。
德國「工會」Gewerkschaft，是自願加入的，這點是工會與員工代表會根本上的差異。工會的經費來源係由加入工會者繳納，會費通常是其薪資的1%。自願加入工會的員工選出「工會信任人」Vertrauensleute，工會信任人跟員工代表會代表不一定是同樣的人。員工代表會和工會這樣的雙軌制度，只有德國和奧地利採行。
    員工代表會的工作任務，可分為4個面向：

1. 團體事項：例如員工餐廳。

2. 人事與員工職能教育：例如排班。
3. 職業安全與健康保障項目：例如生產線的規劃、安全設施的採用。
4. 經營事項：雇主經營方針的獲悉。
（附註：依據德國《企業組織法之規範》，員工代表會為廠場中產業民主制度的實現，其參與決定權有如下三大範圍：（一）社會事項：主要以勞務給付內容與方式的確定，以及涉及勞動條件的事項為其內涵，例如工作時間之安排、工資支付的時間地點與方式等。（二）人事事項：包含第一、一般人事事項（例如召募、調動員工之標準的確立），第二、個別人事事項（例如對於特定員工的調動的同意），第三、員工職業培訓。（三）經營事項：雇主經營方針的獲悉。）
就不同事項，企業組織法也分別規範了員工代表會執行職務的方式，根據法令對員工代表會參與決定權保障的強弱，可分為
1. 被告知的權利
2. 提供意見的權利
3. 同意的權利。
哪些項目有權被告知、哪些項目有權提供建言，而又有哪些項目需由代表會同意或由代表會決定，企業組織法的規定十分明確。例如在解僱勞工前應經員工代表會提供意見（即聽證程序），雇主有縮減人力必要時，由員工代表會建議解雇某人或解雇某項工作的人；未進行聽證所為的一切解僱均屬無效。如果勞資雙方有爭議，那就上法院解決。

提問：這是我團很希望瞭解的問題，既然法令有規定在不同項目中，資方有告知、諮詢或徵求同意等義務，則資方沒有踐履該項程序時，會否遭受行政處分？

說明：只有上法院一途。而就調整事項，另有調解的程序；無論如何，沒有行政機關的角色。要知道員工代表會的法令依據是企業組織法，這個法令不是行政作用的法令。

　　　

提問：從文獻中可以看出您提及的參與決定權，請問實際運作上，員工代表會常見的決議事項有哪些？
說明：最常見的例如排班。假設是三班制的排班，員工代表會決定決定每一班開始與結束的時間，然後進行員工排班與排休，並實際處理員工的簽到退作業；員工代表會亦決定工作獎金的分配；員工代表會還決定類似工作規則事項，例如哪裡可以抽煙而哪裡不行；以及工作安全與健康項目，例如職業災害的防制，工作環境健康的維護。

另外，員工代表會也經常針對人員的僱用、辭退與調動，職能發展培訓等事項提供建議。
三、參訪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議題之整理二（工會運作部分）
提問：既然員工代表會有十分完整的功能，工會與員工代表會的運作會不會有競合的項目？而就您認為勞工組織工會與加入工會的目的？
說明：我認為，勞工組織工會的原因，就是為了要跟資方洽談薪資、休假例假薪資、聖誕津貼、職務發展等勞動條件。就集體勞動關係而言，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要落實在團體協約裡，不是在企業協定上。

整個勞工法令的位階關係，最上層是條約、協定及德國基本法，第二層是法律，第三層是團體協約，第四層是企業協定，也就是雇主與員工代表會的協定，最下一層才是勞雇之間的契約。

在個別勞動關係上，對一個特定員工而言，當他認為權益受損時，會先找員工代表會，循企業內部處理，但仍無法解決時，恐怕就得上法院，這時工會就會伸出援手給予法律保障上協助，例如律師介紹。當然，工會只協助工會會員。
提問：我國2011年5月開始有所謂的產業工會，這產業工會近似德國目前工會。請問從工會的角度看，團體協約簽訂的流程？
說明：我舉薪資調整來當例子。我們都知道工會有薪資協議的資格，沒有這個資格就稱不上工會。首先，當原團體協約即將到期時，先由工會信任人提出薪資調整的腹案，因為他們最瞭解實際的狀況；而工會的研究人員也會研究目前的經濟狀況與該產業的實況提出建議，最後由工會的「薪資委員會」整合，綜合決議一個工會版本的調整方案。

接著就是與雇主團體進行協商了，協商有4週的和平協商期，在此期間雙方不可進行爭議行為，若未能達成協議，則有中立第三人主持協商的機制，再沒有協議那就進行罷工等爭議行為了。
提問：罷工實施的實況？
說明：我舉例說明一下。假設一間企業有500人，其中200人有加入工會，另300人沒有，那麼開始實施罷工後，200位有加入工會的員工有罷工基金支撐，生活過得去，他們會參與罷工不成問題。以IG Metall為例，該工會在巴伐利亞邦的分部，其罷工基金差不多可以支撐大約10-12個月的罷工。

事實上金屬產業工會在巴伐利亞邦有28萬會員，金屬產業工會在巴伐利亞邦的工作人員有240人，而DGB則是82人，其中有19人在慕尼黑，我就是其中之一，以上補充說明。

回過頭來說，其中200人去罷工，問題是另300人會想要來工作領薪水。這時這200人會阻止另300人進入廠區工作，也就是實施糾察線。
提問：阻止他人提供勞務的行為是合法的嗎？
說明：在罷工時期間是合法的。實際的作法就是罷工者手牽手排成一排又一排，阻止其他勞工進場提供勞務，避免削弱罷工的影響力。
提問：如果說雙方的爭議以簽訂新團體協約落幕，那要請問協商代表所議定的團體協約，是否要經會員代表大會的通過始生效力？ 
說明：協商自然是有收穫也有退讓，最後勞資協議的版本，經薪資委員會同意，就即可完成團體協約的簽訂，不用提交代表大會議決。
補充說明，DGB沒有從事團體協約的簽訂，簽訂團體協約的主體是各產業工會。
第五章  德國產業工會之考察
一、德國金屬工會簡介
    德國金屬工會Industriegewerkschaft Metall，按字面解釋，即金屬產業工會，簡稱IG Metall，以下均以此稱謂。金屬是一開始組織的名稱，目前會員範圍已由金屬擴張至木材、塑料、紡織、電子等產業。根據IG Metall在2012年所發布會務狀況的新聞稿，該會2011年會員人數224萬5,760人，當年度會費收入4億5900萬歐元。以本團赴德考察前一日台灣銀行歐元即期賣出牌價新台幣39.00元計，會費收入超過179億新台幣。
    IG Metall針對該會2007年的會員進行統計分析，當年度會員數230萬6,283人，其中全職工作者也就是繳付1%稅前所得為會費的人有149萬5,535人，佔64.8%；有23萬9,270位會員失業中，佔10.4%；52萬7,051人已經退休，佔22.9%；職業訓練生或學生有1萬4,563人，佔0.6%。
    以男女區分，有41萬3,469人是女性，佔17.9%，其餘是男性；以國籍區分，有21萬6,646人是外國籍，佔9.4%，其餘是德國籍；受僱者有151萬8,748人，其中白領有26萬7,220人，佔17.6%，其餘82.4%也就是125萬1,528人是藍領。

    IG Metall把德國全區劃分成7個區域，亦即7個分會分別是：
1. 法蘭克福周邊區（2012年7月起稱為中央區）

2. 海岸線區
3. 柏林、布蘭登堡周邊區

4. 下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特區

5. 巴登‐符騰堡區

6. 北萊茵‐西法倫區

7. 巴伐利亞區

    Martin Krämer
先生表示，工會分會分區的方式部分與德國邦行政區界限一致，部分則不一致。1990年兩德統一，IG Metall的分區也儘量讓多一點的區域（分會）裡包含前西德與前東德二部分的領區，避免政治上已經完成東西統一，工會卻仍出現以舊東德領區為唯一範圍的分會。
    在7個分部之下IG Metall合計設有164個支部，有超過一半的支部會員人數超過1萬人，例如，福斯汽車的大本營沃爾夫堡，該公司員工95%以上都是金屬工會的會員，這樣一來單一工會支部就有1萬個以上的會員；164個支部裡，最大的一個工會支部在斯圖加特，是賓士汽車等汽車工業的所在地。工會支部是會員直接接觸工會的地點，在支部裡有許多服務人員直接服務會員。
    每5,000位會員選出一個會員代表，會員代表大約600~700人左右，工會會員代表大會4年召開一次。理事由會員代表選出，任期4年，IG Metall設有7位常任理事，其中一位是主席，一位有副主席，一位財務副主席，以上三位是執行業務理事；另外4位獨立理事。此外，還有29位榮譽職的理事，他們沒有支領薪水，平常在自己的原工作上，需要開理事會時出席討論決策，Martin Krämer表示，這樣7位理事可以專職專業，但也不至於做出小圈圈決策。
獨立在「會員代表-理事會」系統之外，IG Metall設有central committee中央委員會，1年大約開3次左右，委員由會員直接選出，每三萬會員選出一人。中央委員會類似德國企業監事會的功能，監督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的正常運作。
依據德國政府的統計資料
，全德國在金屬、紡織、塑膠、電信等IG Metall章程所列的會員產業範圍工作者有508萬9,048人
。如果說2012年IG Metall為其會員爭取到4.3%的調薪，是不精確的說法，4.3%的調薪不包括紡織業，於團體協約協商勞動條件的同時，也會一併協商適用範圍。
二、參訪德國金屬工會問答之整理
提問：請問產業的範圍如何劃分？會不會有競合的情形？
說明：沒有法令規定這件事，是由各工會在自己的章程裡訂定。以2010年的狀況，有接近594萬人在本工會章程界定出來的行業範圍裡工作，但事實上現在會員沒這麼多，是224萬人。以沃爾夫堡汽車業為例，在汽車廠員工餐廳裡煮飯的人，被金屬工會的章程界定入會員的範疇，事實上依據金屬工會的章程，就算餐廳是外包的，這些工作人員也仍然在組織範圍裡，但是這些人同時也被餐飲及營養業工會的章程劃入組織範圍之中，那這些廚房工應加入哪個工會？答案是勞工自主選擇，想加入哪個工會就去加入，都不想加入也可以。
工會組織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沒有什麼特定產業的從業人員應該加入該特定產業的硬性規定，從BAU這個工會就是個很清楚的例子幫助回答這個問題，B是農業，A是建築，U是環境，根本不一樣的產業，仍組織同一個工會。

而同一個產業裡也可能有路線不同的工會。舉個例子來說，法蘭克福附近有城市叫馬堡Marburg，有醫生組織了一個同樣名稱也叫做「馬堡聯盟」的工會，因為他們認為服務業產業工會太無能了，精確地說，認為服務業產業工會沒有照顧到他們這個從業人員比較細緻的團體協約談判期待，例如備勤、夜間門診等事務，所以自己就組織了另一個工會。另外像火車司機員也有另組工會。工會的分裂當然不好，會削弱群體的力量，不過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與聲音，也不是什麼好事。
提問：可否簡述會員代表大會的開會實況？是否有視訊會議？理事選舉的實況？
說明：工會會員代表大會4年才召開一次，因為要決議重要事務並進行理事選舉，所以沒有視訊會議。事實上會員大會有許多議題，一次集會往往長達8~10天。

理事一定是工會的會員，非工會會員當然不可以擔任理事。就7位常任理事而言，他們就是在工會專任，不會再在原來的工作崗位上服務了。

提問：那麼是理事候選人登記時，就要在原公司辭職嗎？

說明：我慢慢來說。首先，常任理事候選人基本上長期擔任工會各階層工會幹部的人（例如基層的工會信任人、工會分會理事等等），但工會也未禁止廠場中的基層受僱者忽然出來選理事，工會章程上當然沒有禁止，不過基本上這類候選人選不上，因為根本沒有人認識你。如果還真的選上了，那就要辭去原來在廠場中的工作，專職於工會理事的工作。我舉目前本工會7位常任理事其中一位的生涯歷程當例子，來幫助理解德國工會幹部如何產生：該理事本來是在某汽車廠工作，後來因為發生了一些事，他認同工會理念而加入工會，因為對團體事務的投入被選為工會信任人，代表工會傳遞訊息並組織廠內勞工；在此同時他也被選為員工代表會的代表。他後來進入工會支部擔任執行秘書，這不是會務庶務工作人員，而是參與路線決策的行政人員的角色，這是個專任的職務，從此刻起就離開汽車廠了，他後來在那個支部實際負責青少年部門；據我觀察，許多許諾終身投入工會的人，初立志的年齡大約是25歲左右，這位理事就是如此。爾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也不大適合繼續負責青少年部門了，因為出色的表現，他被選為該支部的第二理事，後來又被選為上一層也就是工會分部的理事，然後現在被選為總會的理事。一定是有個經驗累積之後，才可能被選為工會幹部，而走過這條出任理事之路，怎麼可能還任職原工作？

而常任理事有沒有具備會員代表的身分？答案不是規定行不行，而是實際上不可能。既然已經不是現職受僱者，就不能被選為會員代表。事實上當工會幹部是很忙的，除了工會的事務，往往還不斷的進修，像目前本工會的主席，他之前就還去進修了哲學的課程。我自已以前是在相機相關的產業服務，進入工會以後也持續進修，開玩笑說一句話，工會幹部真是一輩子的志業，夠資歷出任總會的常任理事的人，大抵都白髮蒼蒼囉。

提問：接著想請教會費的問題。貴會有加入DGB，請問工會如果不繳或拖欠聯合組織會費時如何處理？而如果是工會會員欠繳會費，工會又如何處理？

說明：第一個問題，只有認不認同路線的問題，認同加入，不認同退會。至於拖欠聯合組織會費？在德國這種事情不會發生，我從來沒聽過這種事！只有一個問題會發生，那就是例如在歐洲總工會，每個會員工會有一個代表權，可是會費的繳納是按照會員工會各自收繳的常年會費按比例提繳的，這樣對大工會比較吃虧，所以大工會會有些聲音，但是如果按照比例來分配代表恐怕又會沒有辦法照顧到小地區的權益。

第二個問題，人是因為自覺而加入工會，一但你加入工會就有自覺繳納會費，從來沒有人加入又不繳會費的！如果是不在職了而繳不起會費則是另一種情形，章程有規定各種身分的會費繳納標準，以金屬工會為例，一般會員是每月1%的稅前薪資，大約繳納30~40歐元，失業者繳納1.7歐元，學生繳納2.5歐元，但每個會員的權利義務是相等的，不因繳納會費的多寡而有差別，這是工會會員團結的象徵。

提問：會費如何繳納呢？

說明：這裡要強調一點，雇主不可以為工會代扣會費。工會內部團結事務跟資方一點關係都沒有，更何況不應該也不需要讓雇主知道誰是工會會員。在古早以前，雇主拿薪資袋給勞工，工會信任人會在廠區裡收取會費。時代進步可以轉帳了，通常是工會會員會設定一個帳戶按月扣繳會費給工會，但一樣的道理，這個帳戶是員工的帳戶，不能跟雇主有關係，不能讓雇主有任何機會可以介入。

提問：台灣有許多公司實施秘薪制，固定比例的會費提撥，會不會讓會員有薪資曝光的疑慮？

（Krämer無法理解這個問題，先反問：臺灣的工會是政黨工會嗎？我方回應：不是，跟德國一樣是自主工會。）

說明：工會為何不能知道員工的薪資？我不能理解這個邏輯，工會要協助會員，瞭解會員的薪資是協助的基礎。而會員害怕會曝光，如果是因為員工互相之間不信任，擔心被別人知道自己的薪資或績效，那我覺得，如果人有政治自覺的話，就不應該隨著雇主的制度隱匿自己的薪資，那只會讓雇主有機可趁可以見縫插針。隱匿自己的薪資只會讓勞工更退縮，讓雇主更強勢，所以勞工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而如果工會讓勞工擔心的話，那就表示工會有問題。
提問：既然勞動條件是產業工會與資方進行團體協約簽訂的，而重要的保險事務與勞動法令由國家來興辦擬定，那麼國際性質工會的意義在哪裡？
說明：歐洲總工會位於布魯塞爾，會務人員不多，大約50~100人，規模與DGB、IG Metall不可同日而語，其會務人員主要是從事經濟分析的工作。舉個例子幫助瞭解國際性質工會的功能，例如，在德國是沒有法定基本工資的，但有些國家有，如果DGB想要在德國推動法定基本工資，跟德國政府洽談恐怕沒有辦法得到效果，這時候由歐洲總工會在歐洲議會進行遊說可能不失為好方法；又例如當資本跨國流動投入在非實業項目投資，像炒作匯率，會因而排擠需要僱用人力的實業投資，此時工會就希望推動資本利得稅等等的制度來遏止，這往往也不單純只是一個單一國家的問題，這就是國際工會的功能。
提問
：如何避免未加入工會勞工搭團體協約便車？
說明：貴局所提的禁止搭便車條款在德國不是個問題，因為依據主流通說的看法，德國在憲法中保障同盟自由基本權，其中內涵包括消極同盟自由的保障，也就是保障勞工有不加入工會、退出工會或是和工會保持距離的自由。如果禁止團體協約條款適用在非工會會員的勞工身上，等於創造了強迫勞工加入工會的不合法壓力、讓勞工不得不而加工會，主流見解認為這就侵害了勞工的消極同盟自由、歧視非工會會員，所以不能作這種禁止搭便車的規範。

實際上，要注意的是，若一個事業單位內有適用的團體協約，雇主通常會給付予所有勞工（不論是否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相同的勞動條件，讓勞動條件的差異不存在廠場勞工之間，這樣勞工不用加入工會也享有團體協約的利益，當然就不會有動機加入工會，雖然說這是憲法保障消極同盟自由的結果，但事實上形同保障雇主用這種方式來消弭勞工加入工會的力量！我們不能不認識到主流通說在實踐上對工會與工人的危險性。

在上述背景下，目前工會積極發展的另一種「差別待遇條款」，也就是縱無法禁止給予非工會會員同於團體協約的給付，但是可以要求簽訂「給予工會會員特別的、或更好的保障」，例如工會會員的額外津貼或調薪比例較高之類的條款，但這些條款有很多種類型，此不詳述。對工會更重要的是，工會不應只是用利益來誘使勞工加入工會，更應該讓勞工自己體認到加入工會的重要性，也就是要著重勞工的政治意識，一旦勞工眼中只有利益，工會真正動員時，例如罷工，這些勞工也不會來參加，只會等著享受工會戰鬥完的成果，這樣的會員其實也不會留的很久，並不是工會提升勞工認同的長久之計。

具體來說，IG Metall除了團體協約之外還提供會員很多其他的保障，請參考工會入會文宣。這邊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工會提供會員在勞資爭議發生時全部免費的法律諮詢與訴訟協助，會員可以直接到全德各地的支部去諮詢。此外，工會也提供會員很多進修課程，在廠場中也派駐有工會信任人為會員提供服務，也和各廠場的員工代表會合作維護勞工集體利益，在罷工時也給付罷工津貼給會員。整體而言，工會不止著力團體協約，而是在各個方面提供勞工保障。

另要補充的是，除了雇主用各種方式來削弱工會力量之外，政府劣質的勞動政策也對工會造成極大的殺傷力，例如容許大量派遣勞工的政策，這些「新」勞動關係型態也是影響工會力量的重要因素，所以整體上不止是雇主有責任，國家也是責無旁貸。
提問：如果某企業未加入金屬業的資方團體，則IG Metall與金屬業資方團體簽訂的團體協約效力是否及於該企業？

說明：雇主縱使加入雇主團體也不一定受團體協約拘束，也就是所謂的「不受團體協約拘束的會員身分（OT-Mitgliedschaft）」，這點會訂在雇主團體的章程之中。不過，雇主縱使不受團體協約拘束，仍可以自由依團體協約標準來訂立事業單位的勞動條件，給予所有所僱勞工相同的勞動條件，因為這可以降低勞工加入工會意願。當然工會也可以循與單一雇主簽訂公司團體協約的方式辦理。
提問：實施罷工的議決程序？

說明：在德國罷工與團體協商二者相互牽連，也就是協商不成時會發動罷工。應先說明的是，在團體協商進行前，工會必須由團體協商委員會提出協商要求，在提出要求前需經工會的經濟政策部門先進行研究分析，再將結果作成鑑定報告書，再以工會名義提出，接下來需要各地的團體協商委員會就工會鑑定報告書進討論，再整合各地的要求作出最後決定，接下來的程序為：

1. 團體協商委員會作出決定後→依所訂期限終止團體協約→於團體協約到期前四週將團體協商委員會的決定通知雇主→團體協商委員會再組成談判委員會→團體協商開始進行（原則上在團體協約到期前二週）
2. 經過上述程序後，接下來有二個可能結果，一是順利簽訂團體協約，而是談判破裂，就談判破裂的情形，接下來的程序為：

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一方或雙方表示談判破裂→嘗試進行調解程序，此處之調解為勞資所訂，與國家或法令無涉→工會理事會提出罷工投票的要求→75%的會員同意罷工
→同時續行協商對話→若此時勞資達成合意，應經25%的會員同意始能簽訂新的團體協約。
就此以下附註說明：

1. 在協商期間，工會可能進行警告性罷工或示威抗議，而警告性罷工有二功能，對於雇主是展現工會決心與實力，對於會員則是有鼓舞與激勵作用。

2. 就進行罷工的範圍來說，在工會要求簽訂的團體協約以全德國為適用範圍時，工會會選擇發動重點分會的勞工進行罷工，也就是勞工人數較多、資本密集度較高的地區，例如巴伐利亞分會與北萊茵西法倫分會，而不會輕易發動過大範圍的會員罷工，因為工會要支付罷工期間的津貼。

3. 舉例說明罷工津貼的數額：以勞工每月稅前收入2,000歐元為例，勞工加入工會需每月交20歐元會費，若工會罷工一星期，勞工依入會期間長短不同而領取不同的罷工津貼，加入3至12個月的會員每週領取240歐元，加入12個月至60個月的會員每週領取260歐元，加入60個月以上的會員每週領取280歐元。
第六章  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地方勞動力市場就業促進業務議題
在我們探討就業促進業務如何精益求精之際，慕尼黑市政府勞動與經濟發展局Muller-Roider女士一席話是發人深省的，她說「雖然就業促進基本上是屬於聯邦事務，但說真的，就業市場的供給與需求，還是當地政府最瞭解。」由此開展的慕尼黑市政府就業促進措施，可以說是聯邦措施的「捕手」角色。經過聯邦勞動總署正規的Job Center、失業給付等等服務，而超過1年仍未能就業的長期失業者，由市政府來接手服務。
其接手服務的具體方式，是針對每個個案，深入瞭解個案狀況，先行解決個案長期失業的背景問題，然後進行需求評估，根據需求安排職業訓練或就業協助。這勢必投入大量的資源，但慕尼黑市以全德國最低的3.6%失業率作為回報，其果實可是十分甜美的。其「問題解決」式的具體服務與其背後的精神，可作為本局輔導長期失業者尤其遊民重新進入職場參與社會生活的參考。
本次參訪重點首在釐清中央與地方的分工，以及避免資源重複投入等議題，由於時間緊湊沒有能夠針對該局對新移民、身心障礙者等特定對象的具體服務措施作深入的瞭解，是本次考察美中不足處。

二、國家勞動力市場就業促進業務議題
    本次拜會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一開始即深為其既廣泛又細緻各種統計數據所震懾。在失業率的統計上，除了歷年的變化，還細緻的區分了性別、年齡、國籍、是否受過職業訓練等事項；同時也把職業訓練的學員做基本資料的分析，並把職業訓練投入的經費與失業率做交叉比對，而這還只是勞動力的供給方面。在勞動力需求方面針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需求也進行統計，藉以瞭解勞動力需求的缺口在哪裡，職業訓練應該往那個方向。完整的統計分析，可作為政策擬定或服務提供的重要參考，這點是非常值得我方學習的。

德國是相對先進的國家，然而對「雙軌制職業訓練」或者說「技職訓練」卻很重視，並以對產業人力需求的統計做為調整的參據；對比廣設大學的我國，看到媒體「國內的水電、營造、運輸業等行業大量缺工，給好待遇也找不到人，顯示技職人力已空洞化」的報導
，實在是令人不勝唏噓。
三、總工會（聯合組織）議題
    DGB每年的預算規模是1億5,000萬歐元，折合新台幣接近60億，國內任何一家總工會與其相比都是天差地遠。但其預算來源完全來自基層工會上繳的會費收入，沒有任何政府補助，也不願意申請任何政府補助。這與我國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總工會均不斷洽求行政機關「重視勞工」，要求行政機關就工會行政經費、教育經費、交流活動甚至出國考察費用等各種名目給予補助，有工會路線上的根本差異。我國政府給予工會補助數十年，總工會並無DGB規模或作為，則補助究竟是愛之還是害之？很值得我方思考。
我國不管中央或地方組織範圍的總工會，常常聽到基層工會上繳總工會會費的額數是「可以商量」的；甚有「兄弟會」今天以會員人數多的基層工會加入總工會爭取較多的代表席次，明天改以會員人數少的工會加入藉以規避會費上繳，各種分合態樣不勝枚舉，樣樣光怪陸離，而選舉一次分裂一次更是家常便飯。想起德方對拖欠聯合組織會費的回答：「在德國這種事情不會發生，我從來沒聽過這種事！」這種沒有問題所以不需要解決方法的回答，行文至此不免投筆興嘆！

四、基層工會組織議題
依據101年5月1日施行的工會法修正條文，我國的工會會費是不得低於當月工資的0.5%，不過實施迄今沒有聽說過有高過這個比例的，反而常常聽到為了避免會員流失，仍維持原定額會費，這點對比德國的工會會費是1%是相形見絀的。從對IG Metall的觀察可知，工會專業人才的聘用、勞工教育、罷工基金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經費預算，這點可能我國勞工與工會幹部都需要重新體認。從事工會運動卻沒有自己的力量作為基礎，僅期待法令的保護，不如解散工會回歸個別勞動關係比較實際。

在IG Metall的訪談中，Krämer數度強調：「雇主不可以為工會代扣會費。工會內部團結事務跟資方一點關係都沒有！不能讓雇主有任何機會可以介入工會事務。」而我國企業工會視雇主不代扣會費為不當勞動行為，並已有多家工會提起裁決申請。值得思考的是，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公告的裁決書可以看出，在集團工會與事業單位工會並存的企業中，已經有雇主以代扣A工會會費，同時要求B工會需提出會員同意書始辦理代扣等手段涉入工會團結事務。意圖扶植工會的立法，實際狀況是否純粹利於工會？恐怕未來有再討論的空間。
以金屬工會為例，其會員不限現職勞工，包括學生、職業訓練生、退休人員均可加入工會，也就是曾經是該產業勞工或者未來可能成為的勞工都可以加入。在工會自主原則下，我國工會法第6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的「勞工」，是不是拘泥於文義解釋為現職勞工？或者可以有不同的考量。
第七章  參訪照片與附錄
· 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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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參訪駐德國代表處慕尼黑分處，認識德國政府體制與慕尼黑城市發展，作為後續考察之基礎。本團張團長基煜與慕尼黑分處鄭兆元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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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參訪慕尼黑市政府勞動與經濟發展處，

Rita Muller-Roider女士簡報與交流實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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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參訪慕尼黑市政府勞動與經濟發展處，

Rita Muller-Roider女士簡報與詢答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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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我團團員與Rita Muller-Roider女士、鄭兆元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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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參訪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Ulrike Sommer女士簡報與交流實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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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參訪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Ulrike Sommer女士簡報與交流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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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我團團員與Ulrike Sommer女士、慕尼黑辦事處陳昌霖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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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參訪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Ludwig Maier先生簡報與交流實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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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參訪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Ludwig Maier先生簡報與交流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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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我團張團長與Ludwig Maier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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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參訪德國金屬工會，簡報與交流實況一。
[image: image12.jpg]



6月29日我團團員與Martin Krämer先生合影，右二為邱羽凡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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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我團參觀德國金屬工會圖書館合影。
· 附錄一、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簡報資料
· 附錄二、慕尼黑市之城市行銷資料：商業城市慕尼黑
· 附錄三、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簡報資料
· 附錄四、德國總工會巴伐利亞分部簡報資料
· 附錄五、金屬工會簡報資料—關於DGB
· 附錄六、金屬工會簡報資料—統計數據

�中央社2012年05月19日21:22新聞速報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資料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48355703-563c-468a-9f4d-f203dcd2f071


� 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資料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11.html


� 德國經濟辦事處網站http://www.taiwan.ahk.de/cn/country-info/economic-data/


� 本段係引述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簡報資料（附錄一）及Muller-Roider女士的說明。


� 本節內容，均係引述慕尼黑勞動與經濟發展局2012年2月「商業城市慕尼黑」城市行銷資料（附錄二）、Muller-Roider女士之簡報資料與說明，以及Anneliese Durst女士的補充。


�本節內容，均係引述聯邦勞動總署慕尼黑分處副處長Ulrike Somme女士之簡報資料（附錄三）與說明。


� 經與Ulrike Sommer女士詢問，此係指如自行開業之律師、醫師、會計師等專技人員，以及店鋪等自營作業者。


� 本節所敘事項及相關數據如未說明出處者，悉引述自德國總工會Ludwig Maier先生之簡報資料（附錄四）及補充說明。


� 根據本團101年6月29日赴金屬業產業工會考察，Martin Krämer先生的說明。


� 同註腳10。


� 德文原文Vertrauensleute。工會信任人是工會在廠場中的代表，由工會分會的支部（Verwaltungsstelle）與廠場中的工會信任組織合作辦理選舉，由廠場勞工選出工會信任人，是工會在基層勞工中的代表，也是勞工第一線接觸到的工會代表。勞工不論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向工會信任人諮詢或要求幫助，工會信任人也可以把無法解決的問題帶回工會，請工會進一步解決。金屬工會訂有工會信任人職務守則，其中規範工會信任人的選舉、工會信任人的依該守則第2.4條，有傳遞工會政策到廠場之中、整合工會資訊、召募工會會員、服務工會會員、整合基層勞工意見、支援廠場員工代表會，以及與工會各層級組織（工會理事會、工會分會、工會支會等）合作推動工會事務的職責，尤其是在團體協商進行時。本註腳內容係本團於法蘭克福考察時之翻譯邱羽凡律師所整理，她於本團2012年6月29日考察IG metall法蘭克福總部後，復於7月30日與Martin Krämer先生進行補充訪問。


� 同註腳10，並請參見附錄五，Krämer為說明IG Metall與DGB之關係，製作之有關DGB的簡報資料。


� 德文原文Aufsichtsratsmandate。按：德國企業組織法採行二元制，監事會與董事會為上下隸屬的雙層結構，其中董事會為業務執行機關，監事會則為內部監控機關。由股東會選舉產生監事會成員，再由監事會選任董事會成員負責公司之經營管理；董事會須對監事會負責，監事會再對股東會負責。由此形成上下隸屬關係。而我國係採二元並列制，由股東會選出董事會成員及監察人，董事與監察人立於平等的地位，董事會負責公司業務的執行，監察人負責公司業務與財務的內部監控。參見陳彥良，德國公司治理法典經營機關制度設計之啟示，2007。





� 德文原文Betriebsrat。國內學者有「職工委員會」、「員工代表會」等不同之翻譯，本文採林佳和、邱羽凡等人之翻譯語彙。員工代表會的運作法規，及德國產業民主制度及勞資共決制度等，國內多有學者研究，請參見劉士豪、林佳和等人相關著作。


� IG Metall—Trade Un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Times，2009。


� Krämer在IG Metall擔任經濟研究員的工作。工作內容是工會與雇主談判團體協約時，他根據他的經濟研究提供工會陣營具體建議。他說，當談判團體協約時，雇主陣營的主張是：德國的薪水在世界上已經夠高了，看看歐洲周邊，看看中國看看停滯的日本，你們還想怎樣？所以工會如果有國際上比較的視野會是比較好的。雇主也常常恐嚇勞工說：「你們再要求加薪，我們就要外移！」那外國的投資狀況怎樣，如果我們比雇主還瞭解，就不用去受資訊不平等的虧。這就是他的工作。


� 附錄六，Krämer提供。


� 這與Krämer後續回答會員範圍的提問時所引述的人數不一樣，因為官方統計資料不含手工業。


�因考察時間有限，本題及以下提問，係本團預擬問題後，由邱羽凡律師於7月30日再赴IG Metall法蘭克福總部與Martin Krämer先生進行補充訪問，並由其整理而成。


�75%是指所協商之團體協約所涵蓋的工會會員，團體協約可能有全德國範圍的、區域性的或是單一公司的類型。


�聯合新聞網，北市勞工局長籲重建技職體系，10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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